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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的内容概不负责，对

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幷明确表示，概不对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

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HISENSE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 信 科 龙 电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00921） 

公告 

本公告乃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09(1)作出。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别为2009年7月16日、2009年8月4日、2009年8月11日、2009年8

月31日、2009年9月28日及2009年12月17日的公告及日期为2009年7月31日的通函（「该

通函」），内容有关向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收购目标集团和申请清洗豁免。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告所用的辞汇与该通函所用者具有相同涵义。 

2009年 8月 4日，本公司已完成向青岛市国资委报备目标集团的估值结果。2009年 8

月 11日，本公司收到关于原则同意就收购发行代价股份的批复。2009年 8月 28日，

本公司收到证监会通知，获悉其执行人员有条件豁免青岛海信因本公司发行代价股份

而须就本公司股份提出全面收购建议的责任。2009年 8月 31日，本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和 A股股东类别股东大会以及类别会议，并于会上以投票方式正式通过了股东特别

大会、A股股东类别股东大会及类别会议通知所载的所有决议案。2009年 9月 25日，

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有关发行代价股份及收购的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2009

年 12月 22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批准本次收购。待本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批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收购须(其中包括)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因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

批准文件，最终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承董事會命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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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东省佛山市，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 

 

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为汤业国先生、周小天先生、于淑珉女士、林澜先生、

刘春新女士及张明先生；而独立非执行董事为张圣平先生、路清先生及张睿佳先生。 

 

各董事对本公告所载资讯的准确性共同及个别承担全部责任，幷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

后，确认就彼等所知，本公告所表达的意见乃经审慎周详考虑后始行达致，且本公告

幷无遗漏其他事实，以致本公告的任何内容产生误导。 


